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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好前程教育培训中心（52440307MJL209303L）,经单位理

事会决议，刘少兵不再担任本单位举办者，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清算
组负责人刘少兵，成员刘聿明、李亚华，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
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视为放弃权利。

联系人：刘少兵 联系电话：13922872052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正中时代大厦A座305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龙岗区好前程教育培训中心
2025年12月16日

冯卜（身份证号码：52020219800320****）：
你未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《医师执业证书》

自2025年1月7日至2025年5月4日在深圳市龙
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守珍街201号、203号401
和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社区守珍街 201
号、203号 402两处地址为他人进行针灸治疗以
及使用针刺身体导致出血后再进行拔罐抽血排
瘀治疗，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000元的行为，违
反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一
款的规定，适用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第一百
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，你于2024
年 3月 7日曾因相同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，参

照《深圳市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序号
19一般情节的处罚标准，我局拟对你作出“1.没收
违法所得人民币 1000元；2.处罚款人民币 60000
元”的行政处罚，同时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
条和四十五条规定，你享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
的权利，可在收到本通知后 3个工作日内向本机
关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和
六十四条规定，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，如你要
求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向本
机关提出申请，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因你去向不明，我局无法以直接、留置、邮
寄等方式向你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编
号：深龙卫医技罚告〔2025〕07A-7 号）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。请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三十日
内到本机关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园路

71号平湖公卫中心302室，
联系电话：0755-28492233
联系人：金先生、谭先生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
2025年12月16日

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送达公告


